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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开市起复牌

，

恢复正常交易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安洁科技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６３５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

并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７

月

５

日

、

７

月

１２

日

、

７

月

１９

日

、

７

月

２６

日

、

８

月

２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

０３７

）、《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０

）、《

关于重大事项进

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１

）、《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２

）、《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３

）、《

关

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４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等相关议案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开市

起复牌

，

恢复正常交易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6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

应到董

事九名

，

实到董事九名

，

独立董事孙林夫先生用通讯表决方式表决

，

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主持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经自查

，

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各项条件

，

不存在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

董事会同意公司申请非公

开发行股票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董事逐项表决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如下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２

、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公司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３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

对象

，

包括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证券公司

、

信托投资公司

、

财务公

司

、

保险机构投资者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其它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等

。

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

，

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

发行对象

，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

所有发行对象将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

后

，

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照相关法律

、

行政

法规

、

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

的原则确定

。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

、

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４

、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２９

，

３５６

，

８９４

股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５

、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

定价基准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３０．３９

元

／

股

。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

，

由董事会和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

根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红股

、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６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８９

，

２１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包括发行费

用

），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作为收购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以下简

称

“

目标公司

”）

全部股权的价款

。

根据公司与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签署的

《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附

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拟定的交易对价为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加上交割日的目标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

不包括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ｏｈｏｒ

）

Ｓｄｎ Ｂｈｄ

及

Ｓｅｋｓｕ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

Ｍ

）

Ｓｄｎ Ｂｈｄ

，

以下简称

“

集团

”）

现金

，

减去集团负债

，

以及加上或减去集团

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得之和的现金金额

。

即公司于交割日向交易对方支付

１４

，

５００

万

美元

，

获得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交易对方带走集团交割日所拥有的现金

，

偿还负

债

，

并带走或补足营运资金的调整金额

。

营运资金的定义和基准数量将在正式的

《

股

权收购协议

》

中界定

，

交割日如果营运资金超过基准营运资金

，

则收购价款需加上超

过金额

；

反之如低于基准营运资金

，

则减去二者差额

。

本次募集资金的上限金额为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乘以按照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

６．１５２８

计算得出为

８９

，

２１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募

集资金净额为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

。

收购对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

，

且

目标集团交割日的现金

、

负债

、

营运资金现在均不确定

，

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

金净额会有差异

。

如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收购价款

，

剩余金额用于补充目标集团营运资

金

；

如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价款

，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

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前

，

安洁科技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收购价款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

安洁科

技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支付的所有价款

。

本次收购由公司拟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

公司实施

，

该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设立过程中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７

、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满后

，

本次发行

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８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

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９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

表决结果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

的议案

》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议案

》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有关事项的议案

》

为合法

、

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根据具体情况

，

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具体方案

，

包括确定发行时机

、

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

、

发行起止日期及发行对象的选

择等具体事宜

；

２

、

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募集资金投向相关的重大合同和有关文件

；

３

、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

，

签署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

购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

、

保荐协议

、

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

４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向有关

政府机构

、

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

、

登记

、

备案

、

核准

、

同

意等手续

；

批准

、

签署

、

执行

、

修改

、

完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

；

５

、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

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６

、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情况

、

市场条件

、

政策调整以及监管部门的意

见

，

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

，

终止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

调整后继续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宜

；

７

、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８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

公司章程

》

第七十八条关于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的内容

、

第八十条关于股东大会参与方式的内容

、

第一百五十六条关于

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内容及第一百五十七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内容进

行修改

，

详见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九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为健全和完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科学

、

持续

、

稳定的

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

积极回报投资者

，

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

念

，

公司董事会根据

《

公司法

》、

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

》

等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

盈利能力

、

经营发展规划

、

股东回报等因素

，

制订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

回报规划

》。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十

）

审议通过

《

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的实际情况

，

鉴于目前目标公司的审计

、

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决定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议案涉及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事项

。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

、

评估等工作完成后

，

双方签署正式的收购协议

后

，

另行召开董事会

，

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

，

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事项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３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４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

》；

５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的公告

》；

６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７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８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35�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7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通

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事三名

，

实

到监事三名

，

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列席会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卞绣花主持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经自查

，

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各项条件

，

不存在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

公司监事会确认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监事逐项表决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如下

：

１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２

、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公司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发行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３

、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

对象

，

包括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证券公司

、

信托投资公司

、

财务公

司

、

保险机构投资者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其它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等

。

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

，

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

发行对象

，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

所有发行对象将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

后

，

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按照相关法律

、

行政

法规

、

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

的原则确定

。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

、

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４

、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合计不超过

２９

，

３５６

，

８９４

股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５

、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

定价基准日

）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３０．３９

元

／

股

。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

，

由董事会和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

根据

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

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

送红股

、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６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８９

，

２１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包括发行费

用

），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作为收购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以下简

称

“

目标公司

”）

全部股权的价款

。

根据公司与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交易对方

”）

签署的

《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附

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拟定的交易对价为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加上交割日的目标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

不包括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ｏｈｏｒ

）

Ｓｄｎ Ｂｈｄ

及

Ｓｅｋｓｕ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

Ｍ

）

Ｓｄｎ Ｂｈｄ

，

以下简称

“

集团

”）

现金

，

减去集团负债

，

以及加上或减去集团

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得之和的现金金额

。

即公司于交割日向交易对方支付

１４

，

５００

万

美元

，

获得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交易对方带走集团交割日所拥有的现金

，

偿还负

债

，

并带走或补足营运资金的调整金额

。

营运资金的定义和基准数量将在正式的

《

股

权收购协议

》

中界定

，

交割日如果营运资金超过基准营运资金

，

则收购价款需加上超

过金额

；

反之如低于基准营运资金

，

则减去二者差额

。

本次募集资金的上限金额为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乘以按照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

６．１５２８

计算得出为

８９

，

２１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募

集资金净额为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

。

收购对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

，

且

目标集团交割日的现金

、

负债

、

营运资金现在均不确定

，

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

金净额会有差异

。

如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收购价款

，

剩余金额用于补充目标集团营运资

金

；

如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价款

，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

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前

，

安洁科技将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收购价款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

安洁科

技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支付的所有价款

。

本次收购由公司拟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

公司实施

，

该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设立过程中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７

、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满后

，

本次发行

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８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

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９

、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

〉

的议案

》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议案

》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进行了鉴证

，

并出具了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

公司章程

》

第七十八条关于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内

容

、

第八十条关于股东大会参与方式的内容

、

第一百五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决策

程序和机制的内容及第一百五十七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内容进行修改

，

详见

《

公司

章程修正案

》。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为健全和完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科学

、

持续

、

稳定的

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

积极回报投资者

，

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

念

，

公司董事会根据

《

公司法

》、

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

》

等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

盈利能力

、

经营发展规划

、

股东回报等因素

，

制订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

回报规划

》。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３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２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

３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研究报告

》；

４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的公告

》；

５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６

、《

公司章程修正案

》、

修改后的

《

公司章程

》；

７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8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关于受让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股权的

《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以下简称

“《

意向协议

》”）

的签署

，

旨在表达双方股权受让和转让意愿及初步洽商结果

，

除

《

意向

协议

》

另有约定外

，

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

意向协议

》

中所述之股权受让事项

的正式实施尚需双方进一步的洽商

，

并尚需履行相应的核准

／

备案程序

，

因此双方是

否能最终就该等股权购买事项达成一致并签署最终协议

，

以及该等股权受让事宜是

否能最终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

２

、《

意向协议

》

中所述之股权购买事项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履行相应的核准

／

备案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交易概述

１

、

买方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卖方

”

或

“

交易对方

”）

交易标的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

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的

１００％

股权

。

集团

：

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

不包括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ｏｈｏｒ

）

及

Ｓｅｋｓｕ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

、

近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

《

意向协议

》。

公司同意以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

￥１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加上交割日的集团现金

，

减去集团负债

，

以及加上或减去集团营运资金调

整金额所得之和的现金金额

。

即安洁科技于交割日向交易对方支付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

获得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交易对方带走集团交割日所拥有的现金

，

偿还负债

，

并

带走或补足营运资金的调整金额

。

营运资金的定义和基准数量将在正式的

《

股权收购

协议

》

中界定

，

交割日如果营运资金超过基准营运资金

，

则收购价款需加上超过金额

；

反之如低于基准营运资金

，

则减去二者差额

。

３

、

３

、

资金来源

本次募集资金的上限金额为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乘以按照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

６．１５２８

计算得出为

８９

，

２１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募

集资金净额为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扣减发行费用

。

收购对价按照交割日的汇率计算

，

且

目标集团交割日的现金

、

负债

、

营运资金现在均不确定

，

因此最终收购价款和募集资

金净额会有差异

。

如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收购价款

，

剩余金额用于补充目标集团营运资

金

；

如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收购价款

，

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

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前

，

公司可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收购价款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４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根据证监会制定的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二条规定

，

上市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

、

对外投资的行为

，

不适用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安洁科技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行为应遵循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规的规定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

《

关于签署

＜

附条件

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的议案

》

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

表决结果全票通过

。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将本次交易有关事宜分别提交公司

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５

、

公司独立董事对

《

意向协议

》

发表了一致同意意见

。

６

、

本次交易需经有关政府部门的核准

／

备案方可最终实施

。

７

、《

意向协议

》

签署符合公司的各项程序

。

二

、

目标公司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

：

开曼群岛

注册时间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

日

注册地点

：

ＰＯ Ｂｏｘ ３０９

，

Ｕｇｌ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

ＫＹ１－１１０４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注册编号

：

ＭＣ－１９６４３８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

投资控股

卖方持有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卖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

务

、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

（

二

）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１

、

目标公司基本情况公司名称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注册地

：

新加坡

注册时间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注册地点

：

５１３ Ｙｉｓｈｕ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Ａ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７６８７３６

）

注册编号

：

２００７２０４１８Ｗ

公司类型

：

私人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

该公司是一家持股型公司

，

分别持有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

（

ＨＫ

）

Ｃｏ．

，

Ｌｔｄ

、

Ｓｅｋｓｕ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Ｓｅｋｓｕｎ Ａｒｒ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ｔｅ Ｌｔｄ１００％

股权

。

其下属公司

主要业务为精密金属结构件的制造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的控股股东为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收购中

，

安洁科技拟收购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及其目前

拥有的

１１

家全资子公司

（

分别是适新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Ｃｏ．

，

Ｌｔｄ．

、

适新模具技术

（

苏州

）

有限公司

、

苏州方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Ｓｅｋｓｕ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

苏州旺家旺电子有限公司

、

适新电子

（

苏州

）

有限公司

、

适新精密技术

（

苏州

）

有限公司

、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ｅｋｓｕ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ｅ Ｌｔｄ

、

Ｓｅｋｓｕｎ Ａｒｒａ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ｔｅ Ｌｔｄ

），

以及通过

Ｓｅｋｓｕｎ Ｔｅｃｈ

（

Ｈ．Ｋ．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６０％

股权的苏州苏港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

目标公司主要从事精密金属零件制造

、

模具制造

、

表面处理

、

机械装配以及模切

加工等业务

，

产品主要用于硬盘

、

汽车

、

家用电器

、

消费电子等行业

。

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具有丰富生产

、

研发经验的精密金属零件制造商

。

目

标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

主要工厂设立于中国苏州和泰国

，

其客户包括世界知名的硬

盘生产商希捷

、

汽车配件制造商博世

、

家电制造商飞利浦等

。

由于出色的研发能力

、

稳

定精确的生产质量

，

目标公司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

成为了希捷

“

２０１２

年度最佳供

应商

”、

博世

２０１１

年

“

最佳供应商

”、

飞利浦

２０１１

年

“

首选供应商

”

等

。

２

、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

合并口径

）

以下财务数据均由公司会计师根据目标集团提供的年度财务报表自行编制

，

但

未经审计

，

财务数据均已按照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当地货币对人民币的中间汇率折算

成人民币

。

公司聘用会计师正在进行审计

，

正式审计报告出具后将另行公告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３０

，

９５４．３０ １３４

，

５２４．５３

负债合计

４４

，

５１０．０４ ５２

，

２１７．２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６

，

４４４．２５ ８２

，

３０７．３４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２

，

４０２．３１ ９３

，

４６０．６３

净利润

４

，

１９８．４３ １２

，

２２９．３２

３

、

对目标公司的预评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交易出具了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股权项目预估结果

》，

截至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预估值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美元

，

按照基

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美元对人民币中间汇率

６．１５２８

折算

，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０１

，

５２１．２０

万元人民币

。

三

、《

意向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一

）

签约主体

卖方

：

Ｓｕｐｅｒｎｏｖａ

（

Ｃａｙｍ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买方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及买方合称

“

双方

”。

（

二

）

对价金额

公司拟以

１４

，

５００

万美元

（

￥１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加上拟定交易完成之时的集团现金

、

减去交割时的集团相关债务并且加上或减去交割时的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所得的

现金金额作为对价购买卖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

（

三

）

最终文件签署

双方应共同致力于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或之前签署最终文件

。

（

四

）

交易先决条件

１

、

获得拟定交易必需的买方董事会及股东批准

（

就股东批准而言

，

是指

２ ／ ３

的股

东投赞成票

）。

２

、

就买方作为境外投资进行拟定交易

，

从或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中国

商务部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相关级别部门获得或办理必需的批准或备案

。

３

、

买方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核准文件

，

如中国证监

会废除因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而需要获得其批准的要求后

（

无论是根据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征求意见稿或因其他原因

），

本项先决

条件应立即被视为已经得到满足

。

《

意向协议

》

为意向性协议

，

除

《

意向协议

》

另有约定外

，

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

力

。

目前对于本次交易的具体细节

，

双方正在沟通洽商中

，

公司后期将根据实施进展

情况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五

）

交割时间安排

双方同意

，

上述所有先决条件得以成就

、

满足或

（

如适用

）

被豁免的最后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唯一未满足的先决条件与中国监管审批有关

，

则双方

经协商一致可以将最后截止日延长

６０

日

。

（

六

）

过渡期收益的归属

在自最终文件签署之日起

，

至交割之时止这一期间内

：

集团收益及现金应归卖方所有

，

并应计入预估集团现金

、

集团现金

、

预估集团营

运资金调整金额及集团营运资金调整金额

。

卖方应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

向买方提供公司向其董事会提供的每一项季

度报告的副本

。

卖方应遵守关于任何出售公司股权或集团实质上全部的业务或资产的禁止招揽

规定

。

为避免产生疑问

，

该等禁止招揽规定不应包括任何

（

一

）

与除外子公司有关的交

易

，（

二

）

不具有重大性的交易

，（

三

）

在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

或者

（

四

）

与

内部重组有关的交易

。

四

、

本次交易的目的

、

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风险

（

一

）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１．

开拓业务空间

，

增加新的盈利点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精密金属结构件的制造

，

主要用于硬盘等信息

存储设备和汽车

、

消费电子等产品

，

在生产运营等方面和公司目前的业务具有优势互

补和协同效应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顺利切入信息存储设备行业

，

并紧紧抓住信

息存储设备行业的快速发展期

，

开拓业务空间

，

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空间

。

２．

整合双方资源

，

实现优势互补

、

发挥协同效应

在消费电子功能性器件精耕细作多年之后

，

公司已积累了一大批国内外优质客

户资源

，

如苹果公司

、

联想等公司

；

而目标公司拥有如希捷

、

西部数据等在存储设备行

业举足轻重的重要客户

，

并已顺利延伸到博世等汽车设备生产商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整合双方在生产

、

运营管理和销售上的优质资源

，

发挥双方的优势互补效应

，

实现双方技术

、

管理经验和双方客户的顺利迁移和整合

。

（

二

）

本次交易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

（

１

）

目标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未达到预期的收益

，

则会产生经营风险

。

（

２

）

本次交易主要出于公司整合及扩大业务产业链的目的

，

所以本次交易完成后

存在一定资源未能充分有效利用的风险

。

（

３

）

双方仍在就本次交易的具体协议进行沟通洽商

，

因此双方是否能最终就本次

交易达成一致并签署最终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

（

４

）

本次交易是否能最终实施还取决于最终协议所约定的若干先决条件的满足

及有关政府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

备案程序的完成

，

因此

，

本次交易是否能完成尚

存在不确定性

。

五

、

其他说明

《

意向协议

》

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

，

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

、《

附条件股份购买协议的意向书

》

及其附件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4-034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江西省勘查设计研究院合资设立新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恒大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签订

《

股东出资协议书

》、《

股东出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

》（

详见

2014

年

7

月

12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

恒大高新

：

关于与江西省勘查设计研究

院合资设立新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29

；

2014

年

7

月

16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

《

恒大高新

：

关于恒大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签署

《

股东出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0

），

由双方共同出资设立

江西恒大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该公司现已取得了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证照编

号

：

010620000840

），

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1

、

名 称

：

江西恒大环境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

、

注 册 号

：

360106110003589

3

、

住 所

：

江西省南昌高新区金庐北路

88

号

4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饶 威

5

、

注册资本

：

柒佰柒拾捌万元整

6

、

成立日期

：

2014

年

8

月

4

日

7

、

营业期限

：

2014

年

8

月

4

日至

2034

年

7

月

30

日

8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

、

经营范围

：

矿业项目投资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10

、

批准设立机关

：

南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

核准日期

：

2014

年

8

月

4

日

特此公告

。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569� � �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为避免股票

价格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步森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569

）

自

2014

年

5

月

5

日开市时起已临时停牌

。

鉴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

组

，

2014

年

5

月

31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

编号

：

2014-026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2014

年

6

月

4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2014

年

6

月

10

日

、

2014

年

6

月

17

日

、

2014

年

6

月

24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31

、

2014-032

、

2014-033

），

2014

年

7

月

1

日

、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

公告编

号

：

2014-036

、

2014-044

），

2014

年

7

月

8

日

、

2014

年

7

月

15

日

、

2014

年

7

月

22

日

、

2014

年

7

月

29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4-037

、

2014-040

、

2014-042

、

2014-043

）。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截止目前

，

公司与各有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

工作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并将按要求每

5

个

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

及时

公告并复牌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75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8

月

4

日从长沙

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

（

http://www.csggzy.gov.cn/

）

上获悉

：

本公司在

"

长沙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通信部分子系统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

"

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成为该项

目的推荐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

现将中标公示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

1

、

公示媒体

：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

（

http://www.csggzy.gov.cn/

）

2

、

招标人及项目名称

招标人

：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

长沙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通信部分子系统采购及集成服务项

目

3

、

推荐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

、

投标报价金额

：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未显示本次中标金额

，

公司对该项目的投标

报价金额为人民币

55,500,619

元

。

5

、

公示期

：

10

天

6

、

若公司本次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

，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

极的影响

。

本项目合同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55,500,619

元

，

约占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

的营业总收入的

8.80%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的影响

，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

7

、

本公司若收到此次招标的

《

中标通知书

》

及签订正式合同

，

将及时公告项目中

标的有关情况和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

8

、

风险提示

：

在公示期内

，

公司仅为该项目的推荐中标候选人第一名

，

能否获得

此次招标的

《

中标通知书

》

并签订正式合同

，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公司在取得

《

中

标通知书

》

并签订正式合同后

，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的影响

，

也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4日

证券代码：000100� � �证券简称：TCL 集团 公告编号：2014-058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并分别于

7

月

23

日

、

7

月

29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

公司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事项的进展

，

目前该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

，

尚具有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

，

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

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及时

公告并复牌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4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 �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公司

"

）

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发布了

《

深圳市零七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7

月

8

日

、

7

月

15

日

、

7

月

22

日

、

7

月

29

日

公告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3

、

2014-044

、

2014-047

、

2014-

048

），

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公告了

《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49

）。

以上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公司公告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

公司

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五日


